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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特定工廠登記應檢附下列各項書件： 
項號 書件名稱 說明 

一 特定工廠登記申請書。 一、各項申請書件之紙張大小，以 A4尺寸為原則。 

二、書件份數原則上為六份，惟各主管機關可視實

際需要酌予增減，並於申請書上註明。 

三、檢附影本均應附註「影本與正本相符」，並加蓋

工廠及工廠負責人印章。 

四、依收費標準規定，特定工廠登記之審查及登記

費，每件新臺幣五千元。 

五、設廠如屬訂有設廠標準者，應檢附符合設廠標

準規定之作業場所配置圖。 

六、產品如屬訂有設廠標準者，應俟辦理會勘並符

合設廠標準規定後再行核准特定工廠登記。 

七、產品如係一般食品工廠，應辦理會勘或出具衛

生單位檢查合格證明書。 

八、辦理第三項有關建築物消防設備圖說審查作

業，其建築圖說應經建築師、測量技師或其他

與測量相關專業技師簽證或取得政府機關核定

文件（如建物成果測量圖）。 

九、合法水源相關證明文件：水權狀或水費證明

等。 

十、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都市計畫內使用電力

（包括電熱）在三十七點五千瓦以上或其作業

廠房之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

工廠；都市計畫外使用電力（包括電熱）在七

十五千瓦以上或其作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合計

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工廠。 

十一、若建築物有承載固定結構物情形者，需合併

計算檢討，待完成補強改善後取得建築物結

構安全證明書或鑑定報告書。 

十二、屬大量使用化學材料及化學品之產業類別 17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18 化學材料製造業、
19化學製品製造業等 3項產業類別者，於核准
特定工廠登記時應個案副知勞檢單位請列為
優先檢查對象。 

十三、產品屬「食品添加物」、「食品添加物上游化
工原料」者，申請書之「主要產品」填寫方
式如下： 

(一) 產品屬「食品添加物」者，如屬單方則依
衛生福利部之食品添加物分類詳細登記
（『食品添加物 -衛福部之分類』）填寫；如
屬複方則以『食品添加物-複方』之產品分
類登記填寫。例如：089其他食品（食品添
加物：甜味劑-紐甜、複方）。 

(二) 產品屬「食品添加物上游化工原料」者，
例如：170石油及煤製品（食品添加物上游
化工原料：焦油、香油）、181 基本化學材
料（食品添加物上游化工原料：乙醇）。 

二 

屬低污染事業且為環保法令管制之事業

種類、範圍及規模者，應依環境影響評

估法、水污染防治法、空氣污染防治

法、廢棄物清理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管理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或

其他環保法令管制之類別，分別檢附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出具之各項核准或許可

證明文件。 

三 

出具消防主管機關核發符合各類場所消

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公共危險物品及

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

法之審查查驗核准或證明文件。 

四 
出具消防主管機關勘查符合廠區外部消

防水源檢核事項相關書圖之證明文件。 

五 合法水源相關證明文件。 

六 廢污水排注許可或同意文件。 

七 
位於山坡地範圍，經認定須擬具水土保

持計畫者，應檢附完工證明文件。 

八 

已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應檢附當

年度建築物結構安全證明書或鑑定報告

書。 

九 

屬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15 條第 5 款規定有

設廠標準之工廠，應檢附符合標準之相

關說明。 

十 

屬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15 條第 6 款規定產

品者，應檢附該法令主管機關出具之許

可文件。 

十一 

依水利法第 54 條之 3 規定，用水量達每

日三千立方公尺以上者，應檢附經濟部

水利署核定之用水計畫。 

十二 
其他依核定工廠改善計畫應檢附之文件

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十三 
有委託代辦者須檢附代辦委託書及受委

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無則免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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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屬低污染事業且為環保法令管制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者，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水

污染防治法、空氣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法或其他環保法令管制之類別，分別檢附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出具之各項核

准或許可證明文件。(環保局函)(文件：花蓮縣政府環保局網站：便民服務→下載專區

→綜合計畫→工廠設立許可變更許可文件) 

 

 

http://www.hlepb.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146&article_id=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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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出具消防主管機關核發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

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審查查驗核准或證明文件。(消防局勘驗合格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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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出具消防主管機關勘查符合廠區外部消防水源檢核事項相關書圖之證明文件。(消防局

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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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合法水源相關證明文件。(自來水公司繳費單或水權狀(本府建設處水利科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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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廢污水排注許可或同意文件。(事業廢水：環保局許可函、生活污水：公所、農田水利

署等相關主管機關函)生活污水吉安鄉公所文件：吉安鄉公所網站：為民服務→表單下

載→側溝搭排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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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位於山坡地範圍，經認定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者，應檢附完工證明文件。(農業處函) 

八 已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標準，應檢附當年度建築物結構安全證明書或鑑定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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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及十 不需檢附資料，由本處承辦人判定，如需檢附相關資料將另行通知。 

十一 
依水利法第 54 條之 3 規定，用水量達每日三千立方公尺以上者，應檢附經濟部水利署

核定之用水計畫。 

十二 其他依核定工廠改善計畫應檢附之文件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改善計畫核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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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工廠登記申請 

代辦委託書 

立委託書人(親簽)王○○茲因業務繁忙無法親自辦理未登記工廠之特定工

廠登記申請相關申請事宜，特委託受委任人代為辦理。且案附申請書件及申

請事項均經本人確認，如有虛偽不實，肇生公共安全情事，願負法律責任，

特立此委託書為憑。 

此致 

花蓮縣政府 

委託人(商號名稱或工廠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及負責人章)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納管地址：花蓮縣新城鄉○○村○○鄰○○路○○號 

負責人：○○○ 

負責人身分證字統一編號：U12○○○○○○○ 

負責人電話：03-8○○○○○○、0975○○○○○○ 

 

 

 

 

 

 

 

 

受委託人： 黃○○(簽章) 

住址： 花蓮縣花蓮市○○里○○鄰○○路○○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A22○○○○○○○ 

電話：03-8○○○○○○、0919○○○○○○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 月 ○ 日 

 

 

工廠章 

負責人章 

受託人章 


